
 
 

 

 

 
 
  

 

中共集中营 : 辽宁女子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案例实录 
罚公约》，也称《联合国禁止酷刑

公约》，并于一九八八年十月对中

国正式生效。 

因此，无论基于人类社会的普

遍共识，还是各国签署且具法律效

力的国际公约，酷刑与虐待都是被

禁止的。并且一切的酷刑行为，应

保证被定为刑事罪行。（《联合国

禁止酷刑公约》第 4 条） 

■“集中营”的定义及案例 

集中营是类似监狱的一种大型

关押设施，用于关押不同政见者、

属于某特定种族、宗教或政治信仰

团体的成员，于一个与外界隔绝范

围的设施。 

集中营一般具以下几个显著特

征：1、针对特定的民族或宗教信

仰群体；2、强制劳役；3、酷刑、

寒冷、饥饿等不人道的生活条件；

4、神经药物或人体实验，致伤残

或死亡。 

在中共国，是否存在集中营，

不是中共自言自语能够抵赖的。本

文以辽宁省女子监狱为例。 

隋柏芹案：隋柏芹是辽宁灯塔

市地区的法轮功学员，二零二三年

初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

因为坚持信仰拒绝转化，她在监狱

中被施以骇人的精神与肉体迫害。

她被迫每天劳役十几个小时。一般

的犯人是坐着，却不给椅子让她站

着，从清早到晚上全天站着，还必

须完成定额的产量；晚上停工后还

要罚站几个小时，导致隋柏芹双腿

和脚出现了严重的浮肿。监狱还断

绝了她一切基本生活用品的来源，

不允许任何人借她，其被迫只能捡

别人丢弃在厕所废纸篓里的纸用。 

栾玲被监狱指定为室长，在狱

警的教唆下非常仇视法轮功学员，

经常对隋破口大骂、拳脚相加进行

暴力殴打，二零二三年四月在多次

的暴力殴打后，隋柏芹面部、眼

眶、嘴角下颚等多处出现严重淤血

呈青黑色，她的下身与腿上也多处

青紫，惨不忍睹。栾玲还用洗脸盆

暴力击打法轮功学员的头部，还有

一次隋柏芹被栾玲用坚硬鞋刷打的

头破血流，她身上的衣服被鲜血染

红了一大片。关于栾玲下手施暴，

她说是替政府办事，让这么干。监

狱如此残忍的酷刑虐待行为，即便

有摄像监控，狱警却为“转化”而

故意纵容恶人施刑，对行凶者不做

处理，连监区长看到也不作为。 

中国北方天气寒冷，隋的保暖

衣物也被抢走扔掉，栾玲还把隋柏

芹的被褥拖到厕所里，故意使被褥

浸湿地上的污水，再往被子上泼许

多凉水，隋被迫只能盖冰冷湿透的

被褥。白天在劳动现场本有两顿

饭，监狱包夹人员不给餐具并且不

许隋柏芹打饭，导致她两顿饭没法

吃；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再加

上白天不让她吃饭，人很快因饥饿

瘦成了皮包骨。对法轮功信仰者的

种种虐待，监区狱警即使在跟前目

睹也是视而不见。隋有时不仅吃不

上饭，还经常被饿着罚站一整天。

而被监狱实施酷刑的隋柏芹，其家

属至今不允许探视。 

不难看出，以上监狱中所发生

的：强制劳役、体罚、酷刑、殴

打、寒冷、饥饿等等针对信仰的迫

害，几乎完全吻合了“集中营”的

每一项定义和特征。并有大量案例

证实，如此骇人的酷刑转化，在监

狱中并非少数个例。每个被关押在

辽宁女监的信仰者，从被劫持入狱

的第一天起就会被强迫放弃信仰，

写认罪书、转化书和接受污蔑宣传

洗脑。对于坚持真、善、忍信仰不

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采取了各

种非人道的手段进行迫害，其中包

括有：包夹殴打、超负荷劳役、体

罚、虐待、饥饿、冻刑、刑具、电

击、性摧残、牢中牢、精神药物、

毒药等等，同时禁止家 (转下页) 

【明慧网】上个世纪四十年

代，纳粹建立集中营，屠杀了近六

百万犹太人，屠杀其他群体近五百

万人，由此被联合国定于为“群体

灭绝罪”，纳粹被视为世界公敌。

然而，半个世纪过后，中共邪恶集

团竟对修炼真、善、忍的千万人群

体疯狂喊出“肉体上消灭”的口

号，并残忍实施至今。中共的集中

营对善良者施暴，践踏人的基本的

人权——生命、自由、信仰。 

本文主要整理了：1、集中营的

定义；2、国际人权法公约；3、辽

宁省女监近年迫害案例。望以此揭

露中共迫害之邪恶，遏制相关监狱

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残忍酷刑迫害。 

■“集中营”与国际人权法体系 

二战结束后，纳粹的暴政以极

其残酷的集中营，逐渐为世人所知

晓。这场空前的浩劫，令人类的尊

严、生存和自由遭到前所未有的践

踏，全人类的良知受到了巨大的震

撼和拷问。为了避免人类再度经历

这样的暴行，在这大的时代背景

下，联合国的成立以及《联合国宪

章》的签署通过为《世界人权宣

言》奠定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中国

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的国家。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联合国以

无反对票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宪章》要求其成员国

尊重人权。《人权宣言》则明确了

各国所当遵守的人权标准，其中明

确包含：人的生命权，言论及信仰

自由权，不受奴役、酷刑和虐待的

权利等。其中：第三条：人人有权

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五

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

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

或刑罚。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

共政府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它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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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页)属会见。 

根据媒体核实，多年以来，辽

宁省女子监狱（及第二女子监狱）

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着集中营式的

“酷刑转化”政策：监区、狱警为

了“转化”率，指使着打手和包夹

犯为了减刑分数，沦为这邪恶“酷

刑机器”链条的一部份。数量众多

的信仰者遭到酷刑虐待，甚至连古

稀老人也不放过，造成了数目巨大

的致伤、致残、致死案例。只是，

以如此方式进行强制“转化”，是

否有法律依据呢？ 

《宪法》第三十六条：“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

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

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不信仰宗

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

信仰宗教的公民。” 

宪法，作为国家具 高法律效

力的根本法，规定了公民拥有宗教

信仰自由，并且不受歧视。与此同

时，正如人权律师广泛指出的，无

论是公安部的两次通告，还是全国

人大审议通过的法律文件，从未有

过关于法轮功是邪教的论述。归其

根本，“真、善、忍”是普世价

值，是人类不同民族和文化的道德

根基。任何国家法律只能定义违法

之行为，而不可能将道德及信仰本

身定罪。 

辽宁省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

的所谓“转化”，不仅违反了宪

法；其采取的酷刑手段更严重侵犯

了人 基本的人权和生命权，违反

《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同时触

犯《刑法》《监狱法》： 

《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虐待

被监管人罪：“监狱、拘留所、看

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

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

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

依照本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

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

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

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

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监狱法》关于会见、殴打虐

待、保外就医的规定： 

第七条：在押人员人格不受侮

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

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它未被依法

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 

第十四条：监狱警察不得有下

列行为：（三）刑讯逼供或体罚、

虐待在押人员；（四）侮辱在押人

员的人格；（五）殴打或者纵容他

人殴打在押人员； 

第十七条：监狱应当对交付执

行刑罚的在押人员进行身体检查。

经检查，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

刑的在押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暂不收监：（一）有严重疾病

需要保外就医的； 

第四十八条：在押人员在监狱

服刑期间，按照规定，可以会见亲

属、监护人。 

人权包含人与生俱有的生命

权，言论和信仰自由，不受奴役、

酷刑虐待的权利。当执法机构漠视

良知、法律与国际公约，残暴剥夺

基本的人权；其实质上就已完成

了向集中营的转化。从大量有关辽

宁女监的迫害实例中。每一个具有

良知的人，都能得出明晰的判断。 

以下五十个案例取自明慧网等机构

的调查，所有完全符合集中营的特

征(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几例) 

◎沈阳法轮功学员王金凤，

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被劫持至辽

宁省第二女子监狱关押迫害。被投

监长达五个月没有任何音信，亲属

到监狱申请会见也被狱方无理剥

夺。王金凤此前在辽宁省女子监狱

曾历经：不让睡觉、不让吃饱饭、

不给被褥、不给棉服、冬天开窗

冻、往身上浇凉水、污言辱骂、随

意殴打、拽头发墙上猛撞、铁椅子

捆绑、关“小号”等种种酷刑摧残

迫害,其身心遭受严重创伤。 

◎年近六旬的法轮功学员刘

刚利女士，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强

制“转化”迫害；不久血压高达近

200，家属十分担心其生命安危，

要求和刘刚利本人通话以确认其人

身安全，狱警以刘刚利“不转化”

为由拒绝家属的要求。刘刚利的丈

夫多次前去监狱要求会见,监区一

律不理会。狱方并非法剥夺刘刚利

女士与家属会见和通话权近五个月。 

◎沈阳市七十三岁的法轮功

学员王荣军和女儿那艳此前遭秘密

绑架，二零二三年二月被劫至辽宁

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封闭式迫害，至

今已长达半年多音信全无，外界对

她们境况十分担忧。 

◎七十九岁高龄的沈阳市张

筠老人，二零二一年底被劫持到辽

宁省第二女子监狱，二零二二年二

月被迫害致血压高达 220，她的眼

睛几近失明，视物模糊不清，牙齿

掉落好几颗，腹泻严重，身体非常

的消瘦。监狱因老人坚持信仰，不

允许她和家人通电话或会见。 

■ 结语 

二十多年来，中共对千万法轮

功学员的酷刑迫害，造成了无以计

数的伤残及死亡案例。 

根据《防止及惩治群体灭绝罪

公约》(联合国大会 1948 年通

过)，“群体灭绝是指蓄意全部或

局部消灭某一民族、种族或宗教团

体，犯下列行为之一者：（1）杀

害该团体的成员；（2）致使该团

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

重伤害；（3）故意使该团体处于

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

局部的生命”。 

而在《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

约》中清晰定义着，广泛或有系统

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实施的谋杀、

灭绝、奴役、监禁、酷刑、强制失

踪等任何一种行为，是为“反人类

罪”。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是

在全世界范围内，实行国际刑法普

遍管辖原则的“核心罪行”。 

半个多世纪以前,纳粹的罪行

使整个人类文明陷于黑暗之中;半

个世纪之后,江泽民邪恶集团再次

疯狂喊出“肉体上消灭”的口号;

另一政党的集中营在对善良者施

暴,践踏人 基本的生命、自由和

尊严。 

人们再一次面对着，善恶与良

知的选择。如果说纳粹和集中营的

历史，曾给人类留下什么启示：那

么暴政不可能长久；迫害者必定落

于审判之下。   (节选)    ◇ 


